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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，否则录取资格无效。

（2）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。

（3）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年（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之日，下同）

或 2年以上的人员，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，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

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，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。

同等学力考生不能跨专业报考，复试时需加试两门所报专业本科主干课程。

同等学力考生报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

①修完所报考专业的 8门以上本科主干课程且成绩合格，须在复试之前提交成绩单；

②外语须通过国家大学四级（425 分）或国家公共外语三级考试，须在复试之前提交相

关证明；

③须征得导师同意，获得导师推荐信。

（4）已获硕士、博士学位的人员。

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。

5.按照《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（教学函〔2021〕2 号）第十二章第

七十八条规定，原则上我校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只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。

（三）报考方式

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的报考包括“网上报名”和“网上确认（现场确认）”两个

阶段。

1.网上报名

（1）网上报名时间：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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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分数要求后，考生可通过“研招网”调剂服务系统了解招生单位的生源缺额信息后，根据自

己的成绩再填报调剂志愿。

②考生要准确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，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

考试、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因违纪、作弊所受

处罚情况。对弄虚作假者，将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

为处理暂行办法》严肃处理。

③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(学籍)信息进行网上校验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(学籍)校验结

果。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”(网址：

http://www.chsi.com.cn)查询本人学历(学籍)信息。未能通过学历(学籍)网上校验的考生应

在招生单位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(学籍)核验。

④已被我校接收的推免生，不得再报名参加当年全国统考和联考。

⑤所有考生（不含推免生）均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或到报考点指定地点现场核对并确

认其网上报名信息，逾期不再补办。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招

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（现场确认）手续；其他考生（含工商管理、

公共管理、旅游管理和工程管理等专业学位考生）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

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（现场确认）手续。

网上确认（现场确认）有关事宜以辽宁省高中等教育考试委员会统一要求为准。

⑥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，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（“高校学生”指全日制普

通本专科（含高职）、研究生、第二学士学位的应（往）届毕业生、在校生和入学新生，以及

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（高职）应（往）届毕业生、在校生和入学新生，下同），报名时

应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，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学、入伍、退役等相关信息。

2.网上确认（现场确认）

所有考生（不含推免生）均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报考点指定地方现场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名

信息，逾期不再补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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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学业奖学金：一等学业奖学金 8000 元（6000 元）、二等学业奖学金 6000 元（3000

元）、三等学业奖学金 4000 元（2000 元）。奖金标准分别对应学费 8000 元及以上/年、6000

元/年。每学年评选一次。

（4）国家奖学金：国家奖学金专门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、科学研究成果显著、社

会公益活动表现突出的研究生，奖励标准为 20000 元/年，每学年评审一次。

（5）“三助一辅”津贴。学校设立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岗位，鼓励研究生参与学校教学、

科研、管理等工作，提高研究生实践能力、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，并发放相应的津贴，提高研

究生在学期间福利待遇。

2.我校对推免生给予优惠待遇

(1)学术学位硕士推免生，享有优先选择导师的权利，一年级可获得一等新生学业奖学金，

二、三年级考核合格后均可获得硕士生校长奖学金（8000 元/年，3年可得 24000 元），且入

学当年有资格参评国家奖学金（20000 元）；满足硕博连读条件的，博士期间考核合格后可连

续四年获得博士生一年级一等学业奖学金及校长奖学金（10000元/年，硕博6年合计可得56000

元），且优先推荐其申请国家公派留学项目。

(2)专业学位硕士推免生，享有优先选择导师的权利，一年级可获得硕士生一等新生学业

奖学金，且入学当年有资格参评国家奖学金（20000 元）。

3.全日制定向研究生、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均不享受奖、助学金政策。

六、其它

（一）目录中列出招生学院联系电话，考生咨询有关事宜可与招生学院联系。学校不组织

研 究 生 考 前 辅 导 班 。 考 生 可 在 研 究 生 院 （ 学 科 建 设 处 ） 招 生 信 息 网

（https://grs.syau.edu.cn/zsxx.htm）下载历年专业课试题、考试大纲，供考生复习参考。

（二）研究生招生章程如有与教育部招生政策不符的，以教育部政策为准执行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 120 号 邮政编码：110866

联系单位：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
联系电话：024-88487057 传真：024-88487078

联系人：马老师 胡老师 电子邮箱：10157yz@syau.edu.cn

mailto:10157yz@163.com

